
OCI分享： 

 

上海市安监局加强《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实施力度分

析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

行）的通知，自 2015 年 8月 19日发布实施至今，已经过去 3年多时间，针对

该通知内容的具体实施方法与实施细则，期间安监总局一直没有发布明确的法规

文件。 

直至 2018年 10月 16日，上海浦东新区安监局网站发布了实施该指南文件

的品种申请表。该表格适用于各区安全监管局实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时，申请

企业申请许可的危险化学品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但经检测鉴

定后符合危险化学品判定标准的。官网截图如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品种申

请表》（让标黄字体，带红色网址链接）

（http://safety.pudong.gov.cn/website/second!second.action?tableId=1&

moduleId=16） 

 
 

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品种申请表》由 7部分组成，详见以下： 

1. 申请单位（名称、地址） 

2. 实施行政许可的安全监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 危险化学品种类名称（注明主要成分及含量） 

4. 危险化学品来源 

5. 申请单位意见 

6. 区安全监管局意见 

7. 市安全监管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处意见 

申请单位申请办理时，应如何填写该申请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等，就此类

问题，详细解析如下，供行业内人士参考： 

http://safety.pudong.gov.cn/website/second!second.action?tableId=1&moduleId=16
http://safety.pudong.gov.cn/website/second!second.action?tableId=1&moduleId=16


1. 申请单位（名称、地址） 

填写说明：与企业营业执照保持一致。 

3. 危险化学品种类名称（注明主要成分及含量） 

    依照《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2015〕

80 号）第五条的规定，需要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 

危险化学品名称：其它混合物：  （需申请单位）   

 依照《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2015〕

80 号）第七条的规定，需要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 

危险化学品名称：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

[闭杯闪点≤60℃]：其它： （需申请单位）    

填写说明： 

（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该申请表适用于名录外的危险化学品，且是混合

物。因为符合指南文件第五条，第七条规定的，都必须是混合物。（2828 条

目的品名：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

点≤60℃]，品名中的“含···的···制品”决定 2828条目肯定是混合

物）。 

（二）我们需要分清楚几个名词的所表示的意思：化学品名称，产品名称，

品名，品种 

化学品名称：一般指依据 IUPAC 命名法或者 CAS命名法赋予给化学品的名称。 

产品名称：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赋予的专用名称。 

品名：是 2015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第二列给出的专用名词。办理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时，企业申请经营《目录》中的危险化学品时，需要填

写的所有申报资料都需要使用目录中收录的“品名”，且取得的经营许可证

附页中<许可经营范围>项，显示的也全部为品名。 

 

品种：等同于“条目”。品名组合在一起形成“品种”或“条目”。例如：我

们可以说 2015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收录了 2828 个品种或 2828 个条目，

具体的品名是······ 

因此，品名就是具体的名称，3个品名组合到一起就是 3个品种或 3个条目。 

（三）许可品种申请包括两种情况： 

情况 1：产品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录》，且其质量比或体积比之和不小于

70%  

情况 2：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闭杯闪点

≤6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1）2015版《危险化学品目录》注（3） 条目 2828，闪点高于 35℃，但不



超过 60℃的液体如果在持续燃烧性试验中得到否定结果，则可将其视

为非易燃液体，不作为易燃液体管理。如果企业持有“持续燃烧性试

验”的否定结果，符合注（3），企业不用再向安全监管局申请取得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2）如果申请企业申请许可某产品时，同时满足情况 1，情况 2时，虽然该

申请表注中，没有给出明确规定，但依照指南文件第七条、化学品只

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

化学品。申请企业应该将申请产品归入情况 2。 

（3）危险化学品种类名称（注明主要成分及含量）：应当与国内生产单位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进口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一致。 

（四）填写示例：  

（1）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

〔2015〕80 号）第五条判定标准的：其它混合物：危险化学品名称（主

要成分 A：50%，成分 B：35%，成分 C：15%；生产单位:******）； 

（2）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

〔2015〕80 号）第七条判定标准的：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

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其它：危险化学品名称（主

要成分 A：50%，成分 B：35%，成分 C：15%；生产单位:******）； 

指南文件相关条款回顾： 

第五条、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主要成分质

量比或体积比之和不小于 70%的混合物（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

则的除外），可视其为危险化学品并按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安全监管部

门在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时，应注明混合物的商品名称及其主要成分含

量。 

第七条、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

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为方便查阅，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中列举部

分品名。其列举的涂料、油漆产品以成膜物为基础确定。例如，条目“酚

醛树脂漆（涂料）”，是指以酚醛树脂、改性酚醛树脂等为成膜物的各种油

漆涂料。各油漆涂料对应的成膜物详见国家标准《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

（GB/T 2705-2003）。胶粘剂以粘料为基础确定。例如，条目“酚醛树脂

类胶粘剂”，是指以酚醛树脂、间苯二酚甲醛树脂等为粘料的各种胶粘剂。

各胶粘剂对应的粘料详见国家标准《胶粘剂分类》（GB/T 13553-1996）。 

4. 危险化学品来源 

 国内生产  生产单位：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号： 

国外进口  进口单位：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号： 

生产单位： 

检测检验机构： 



资质证书编号及等级： 

填写说明： 

（一）来源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 1：国内生产   危险化学品来源于国内生产的，应当后附国内生产单位

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和相关经营协议；  

    情况 2：国外进口    危险化学品来源于国外进口的，应当后附进口单位的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证（如属本次同时申请则无需

提交）复印件、相关经营协议和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

测鉴定报告； 

（二）该部分实施难点或有待完善条款： 

（1）国内生产   

实施难点：生产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属于属地监管，

目前各省市安全监管局实施“指南文件”的力度不一致，有些省份的生

产企业难以办理。 

（2）国外进口   

有待完善条款：进口企业需提供“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

测鉴定报告”。 

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

〔2015〕80 号）第五条的规定的产品，建议免除鉴定报告。 

（三）“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推荐，需要特别注意下测试机构的有效

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 年 第 7号（2016年 11 月 14

日对首批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机构予以公告，有效期为自公告之日

起 3年。） 

1.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2.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3.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4.浙江省化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5.四川省危险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6.南京理工大学化学材料测试中心 

7.国家化学品及制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化学工业合成材料老化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9.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含能材料测试评价中心 

10.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 

11.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以上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的法规新政策，审批新规定，如果大家

有任何疑问和技术困惑，可以致电我司沟通交流。 

 

北京OCI公司以5A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                    



 

                             

 

 


